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2年度訴字第47號

民國113年10月17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林志鴻                                     

訴訟代理人  利美利  律師

            詹振寧  律師

被      告  高雄市政府                             

代  表  人  陳其邁             

訴訟代理人  林志憲             

            林佳吟             

參  加  人  建青企業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韋樵             

訴訟代理人  蔡桓文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變更登記事件，原告不服經濟部中華民國111年12

月15日經訴字第1110630947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參加人於民國111年8月15日檢具公司變更登記申請書、股東

同意書及變更登記表等文件，向被告申請增資新臺幣(下同)

1千萬元、置遺產戶、選任臨時管理人、修正章程等事項之

變更登記(下稱系爭申請)。經被告審查後，認參加人申請符

合規定，遂以111年8月26日高市府經商公字第00000000000

號函(下稱原處分)准予變更登記。原告為參加人之股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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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原處分而提起訴願，經遭駁回，原告仍不服，於是提起本

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1.被告作成原處分前未盡是否合法送達之形式審查義務：

  ⑴參加人係於111年5月30日召開股東會並決議增資，惟參加人

於本件申請案，卻稱於111年6月6日寄email信件予原告，程

序上即不合法；且該email附件之參加人增資股東同意書(下

稱股東同意書)係空白，原告無法得知「同意認增之股東，

應於111年6月15日前填妥同意書並親自簽名後送交予公司，

以完成認增程序」。另參加人主張曾於111年6月6日以國際

快捷郵件寄送股東同意書至原告德國地址乙節，實則該國際

快捷郵件因收件人錯誤，原告無從收受，此由參加人無法提

出合法送達原告之回執可證。又原告居住德國，於110年12

月22日即委託昱誠聯合律師事務所(下稱原告律師)發函(下

稱110年12月22日函)告知參加人所有股東及臨時管理人陳韋

樵律師，並指定利美利律師之電郵信箱「michelleli100000

00ail.com」及事務所地址「○○市○○區○○○路000號00

樓之3」作為通知原告之送達方法，並於函文中明確表示

「未來所有相關訊息請勿寄至本人臺灣戶籍地址、勿發文至

本人電郵及郵寄德國居所」。則參加人主張於111年6月6日

以普通掛號寄送股東同意書至原告臺灣戶籍地址，不生送達

效力。被告未查明上情，遽認參加人已告知原告增資之相關

程序云云，顯有違誤。

  ⑵退步言之，縱使原告能收到111年6月6日以國際快捷郵件方

式寄送之股東同意書，亦應自原告收到後再以國際快捷郵件

方式寄回臺灣，應加計歐洲在途期間44天，始能判斷原告是

否同意增資，斷無可能於111年6月15日前寄達參加人，被告

未明上情，徒以參加人股東同意書所記載之6月15日為基準

日，逕認原告為不同意增資股東，視為同意修改章程云云，

顯未盡形式審查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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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參加人故意不告知原告應將增資股款匯入參加人之銀行帳

號，令原告無法繳納增資股款，而將原告排除於增資之列，

以遂行其稀釋原告股份之意圖。原告於111年7月18日始收受

股東同意書，已表明同意增資，然原處分逕認原告未踐行認

增程序，而為不同意增資股東，視為同意修改章程云云，顯

未盡形式審查義務，亦有違誤。

  3.被告未察參加人於111年5月30日召開之股東會(下稱系爭股

東會)召集有重大瑕疵，未盡形式審查義務：本件查無參加

人於111年5月30日股東會前寄出參加人開會通知書之書面，

無從確認參加人曾合法通知股東會議議案內容。原告為參加

人之股東，然迄今未收受任何股東會開會通知。

  4.被告以111年7月4日高市府經商公字第00000000000號函(下

稱111年7月4日函)通知參加人補正事項中包括是否踐行通知

股東即原告增資事宜，足認參加人對原告是否合法送達，為

被告形式審查事項之一。又參加人前次申請增資登記時，因

提出之7份增資股東同意書記載均係於111年6月15日前（含

當天）取得，嗣發現其中有3份係在111年6月15日之後出

具，參加人遂於111年8月9日撤回上開申請。參加人嗣於本

件申請時提出之文件中，關於111年6月15日增資決議及股東

同意書不生增資效力，已如前述，關於111年8月11日之增資

股東同意書及111年8月11日公司修正章程案，參加人均未再

通知原告，致原告遭被告認定為不同意增資之股東，而依法

視為同意修改章程，明顯侵害原告權益。另參加人提出111

年8月11日增資股東同意書，其內所載之增資基準日仍為111

年6月15日，於逾越增資基準日後始行同意之增資決議，依

法無效，從形式上觀之，被告即應駁回參加人變更登記申請

案。

  ㈡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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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參照原告律師111年6月1日111利律字第0601號函可知原告對

於參加人即將辦理增資一事，應有所認知。另依原告律師11

1年7月11日111利律字第0711號函，可推知原告委託利美利

律師參與參加人增資討論，並已收訖參加人之電子郵件通

知。

  2.按有限公司股東聯絡地址（聯絡方式）如有變更，股東應負

有主動通知公司之義務，並由公司記載於股東名簿，以利公

司聯繫股東討論公司運作。本案依參加人（臨時管理人：陳

韋樵）111年8月15日說明，參加人已依原告留存於參加人之

電子信箱、德國住址、國內戶籍地址寄送相關文件，形式上

應已保障原告認增(資)之權益。

  3.原告爭執參加人無股東會議紀錄、增資計畫及其法律上理

由，拒絕配合參加人認增程序，及參加人以111年6月15日前

填妥同意書並親自簽名後送交予參加人，以完成認增程序等

情事，均係私法人自治事項，非公司登記審查範疇。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參加人陳述要旨︰

  ㈠依經濟部96年1月4日經商字第00000000000號函及最高法院9

6年6月12日第5次刑事庭會議意旨，參加人雖為有限公司，

然有關公司之通知亦得參考公司法第172條之規定處理，行

政機關對於公司登記事項一貫採取形式審查原則，對於涉及

實體權利之爭議，皆應由法院進行實質審理，故原告主張em

ail附件空白、國際快捷郵件收件人錯誤、掛號郵件被退

回、應加計歐洲在途期間44天等等，此均已逾越行政機關之

形式審查權限，而屬實體事項之爭議範圍，自非被告所得審

查。況且，參加人亦已依原告留存之電子郵件信箱、德國、

臺灣之地址寄發股東同意書，且原告亦委託律師寄發律師函

對增資表示意見，故原告有無收受、何時收受、收受後之應

對與否，均非被告形式審查所得深究。

  ㈡原告律師110年12月22日函僅係針對參加人110年12月27日股

東大會事項相關資料應寄送之處所，但未表示未來所有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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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改至該處所，故參加人依公司變更登記表股東地址「○○

市○○區○○街00巷0號」通知，自屬合法；何況原告上函

並未通知被告，被告縱依形式審查，亦無從審查。

五、爭點︰被告是否應確認參加人已將股東同意書合法送達予原

告後始可准予參加人變更登記之申請?

六、本院之判斷︰

  ㈠前提事實︰

　　如爭訟概要欄所載之事實，已經兩造分別陳述在卷，並有參

加人變更登記申請書(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卷【下稱經發

局卷】第130頁)、原處分(本院卷第27-28頁)、原告訴願書

(經發局卷第225-235頁)、增資股東同意書(經發局卷第185-

197頁)、全體股東同意書(經發局卷第199頁)、參加人變更

登記表(經發局卷第205-209頁)、訴願決定書(本院卷第33-4

0頁)附卷可稽，堪予認定。

  ㈡應適用之法令：

　1.公司法

　⑴第102條第1項：「每一股東不問出資多寡，均有1表決權。

但得以章程訂定按出資多寡比例分配表決權。」

　⑵第106條第1項、第4項：「(第1項)公司增資，應經股東表決

權過半數之同意。但股東雖同意增資，仍無按原出資數比例

出資之義務。(第4項)前3項不同意之股東，對章程修正部

分，視為同意。」

　⑶第113條第1項：「公司變更章程、合併及解散，應經股東表

決權3分之2以上之同意。」

　⑷第387條第1項：「申請本法各項登記之期限、應檢附之文件

與書表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2.公司登記辦法

　⑴第1條：「本辦法依公司法（以下簡稱本法）第387條第1項

規定訂定之。」

　⑵第5條第1項：「本法所規定之各類登記事項及其應檢附之文

件、書表，詳如附表一至附表七。」附表三：「有限公司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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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應附送書表一覽表」有關有限公司辦理「3.修正章程」

「25.增資」之登記事項所應檢附之書表，包括「申請書」

「其他機關核准函影本(無則免送)」「公司章程影本」「股

東同意書影本」「股東身分證明文件影本(新增者)」「設立

(變更)登記表」「會計師資本額查核報告書」等文件。

  ㈢被告准予參加人變更登記之處分應屬適法：

  1.依上開規定可知，有限公司變更登記，其所檢附之文件、書

表應依公司登記辦法第5條第1項之附表三送被告審查辦理。

經查，參加人向被告提出系爭申請時，業已提出申請書並檢

附公司章程(經發局卷第203頁)及修正條文對照表（同上卷

第151-153頁)、111年6月15日及同年8月11日股東林佩蓉、

林佳蓉、高瑞禹、林孟蓉、林財發、林陳春英及林財興簽名

同意書（同上卷第185-199頁）、公司變更登記表（同上卷

第205-209頁)、委任書(同上卷第133頁)、111年8月11日股

東繳納現金出資額明細表(同上卷第135頁)、資本額變動表

(同上卷第137頁)、參加人公司增加資本額查核報告書(同上

卷第147-149頁)、通知原告證明(同上卷第155-159頁)、設

置股東林信義遺產戶說明書(同上卷第161頁)、除戶資料(同

上卷第181頁)、繼承系統表(同上卷第183頁)、臨時管理人

身分證影本(同上卷第163頁)、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9年度司

字第58號選任臨時管理人之民事裁定及確定證明書(同上卷

第165頁)等文件，經核符合申請增資、選任臨時管理人、修

正章程等變更登記事項應附送書表之規定，則被告據以核准

本件登記之申請，自屬有據。

  2.原告雖主張參加人於111年5月30日召開系爭股東會並決議增

資及增資之股東同意書等均未合法送達原告，其程序有瑕疵

云云。惟登記主管機關對於公司設立或變更登記事項之審

查，係採形式審查方式，公司登記主管機關對於登記之申請

，僅須就公司所提出之申請書件審核，倘申請書件形式均符

合依公司法所定方式，即應准予登記。而所稱形式審查係指

由申請人所提出之法定文件，依其形式記載加以審查，如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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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載並無違反公司法規定且合於法定程式者，登記主管機關

即已盡其審查義務而應准許登記。若原告以參加人未合法通

知而認股東會決議有瑕疵，則應依公司法提起民事訴訟解決

之，其乃司法救濟審查範圍，並非被告於公司變更登記為形

式審查所應論究事項。況依原告律師111年6月1日111利律字

第0601號函(經發局卷第22頁)之說明二要求參加人提出111

年5月30日完整會議紀錄，足證原告對於參加人開股東會一

事，應有受通知而知悉，否則焉能於股東會議開完後，旋即

委任律師要求提供會議紀錄?又股東同意書部分，參加人已

於111年6月6日下午3:04分寄送於原告電子信箱(同上卷第15

9頁)及德國住址，有國際快捷郵件影本(同上卷第157頁)可

佐，足證參加人確已合法通知原告無訛，是原告以被告未查

明上情，顯有違誤云云，委無足採。

七、綜上所述，原告之主張，並無可採。原處分並無違誤，訴願

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又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聲明陳

述，於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審判長法官  林　彥　君

                               法官  黃　奕　超

                               法官  廖　建　彥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一、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

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

定駁回。

二、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

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

三、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

條第3項、第4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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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書記官　許琇淳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

一者，得不委任

律師為訴訟代理

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

格。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

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

情形之一，經本

案之行政法院認

為適當者，亦得

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

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

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

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

訴訟事件相關業務。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

外，當事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

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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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2年度訴字第47號
民國113年10月17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林志鴻                                     


訴訟代理人  利美利  律師
            詹振寧  律師
被      告  高雄市政府                             
代  表  人  陳其邁              
訴訟代理人  林志憲              
            林佳吟              
參  加  人  建青企業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韋樵              
訴訟代理人  蔡桓文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變更登記事件，原告不服經濟部中華民國111年12月15日經訴字第1110630947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參加人於民國111年8月15日檢具公司變更登記申請書、股東同意書及變更登記表等文件，向被告申請增資新臺幣(下同)1千萬元、置遺產戶、選任臨時管理人、修正章程等事項之變更登記(下稱系爭申請)。經被告審查後，認參加人申請符合規定，遂以111年8月26日高市府經商公字第00000000000號函(下稱原處分)准予變更登記。原告為參加人之股東，不服原處分而提起訴願，經遭駁回，原告仍不服，於是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1.被告作成原處分前未盡是否合法送達之形式審查義務：
  ⑴參加人係於111年5月30日召開股東會並決議增資，惟參加人於本件申請案，卻稱於111年6月6日寄email信件予原告，程序上即不合法；且該email附件之參加人增資股東同意書(下稱股東同意書)係空白，原告無法得知「同意認增之股東，應於111年6月15日前填妥同意書並親自簽名後送交予公司，以完成認增程序」。另參加人主張曾於111年6月6日以國際快捷郵件寄送股東同意書至原告德國地址乙節，實則該國際快捷郵件因收件人錯誤，原告無從收受，此由參加人無法提出合法送達原告之回執可證。又原告居住德國，於110年12月22日即委託昱誠聯合律師事務所(下稱原告律師)發函(下稱110年12月22日函)告知參加人所有股東及臨時管理人陳韋樵律師，並指定利美利律師之電郵信箱「michelleli10000000ail.com」及事務所地址「○○市○○區○○○路000號00樓之3」作為通知原告之送達方法，並於函文中明確表示「未來所有相關訊息請勿寄至本人臺灣戶籍地址、勿發文至本人電郵及郵寄德國居所」。則參加人主張於111年6月6日以普通掛號寄送股東同意書至原告臺灣戶籍地址，不生送達效力。被告未查明上情，遽認參加人已告知原告增資之相關程序云云，顯有違誤。
  ⑵退步言之，縱使原告能收到111年6月6日以國際快捷郵件方式寄送之股東同意書，亦應自原告收到後再以國際快捷郵件方式寄回臺灣，應加計歐洲在途期間44天，始能判斷原告是否同意增資，斷無可能於111年6月15日前寄達參加人，被告未明上情，徒以參加人股東同意書所記載之6月15日為基準日，逕認原告為不同意增資股東，視為同意修改章程云云，顯未盡形式審查義務。
　2.參加人故意不告知原告應將增資股款匯入參加人之銀行帳號，令原告無法繳納增資股款，而將原告排除於增資之列，以遂行其稀釋原告股份之意圖。原告於111年7月18日始收受股東同意書，已表明同意增資，然原處分逕認原告未踐行認增程序，而為不同意增資股東，視為同意修改章程云云，顯未盡形式審查義務，亦有違誤。
  3.被告未察參加人於111年5月30日召開之股東會(下稱系爭股東會)召集有重大瑕疵，未盡形式審查義務：本件查無參加人於111年5月30日股東會前寄出參加人開會通知書之書面，無從確認參加人曾合法通知股東會議議案內容。原告為參加人之股東，然迄今未收受任何股東會開會通知。
  4.被告以111年7月4日高市府經商公字第00000000000號函(下稱111年7月4日函)通知參加人補正事項中包括是否踐行通知股東即原告增資事宜，足認參加人對原告是否合法送達，為被告形式審查事項之一。又參加人前次申請增資登記時，因提出之7份增資股東同意書記載均係於111年6月15日前（含當天）取得，嗣發現其中有3份係在111年6月15日之後出具，參加人遂於111年8月9日撤回上開申請。參加人嗣於本件申請時提出之文件中，關於111年6月15日增資決議及股東同意書不生增資效力，已如前述，關於111年8月11日之增資股東同意書及111年8月11日公司修正章程案，參加人均未再通知原告，致原告遭被告認定為不同意增資之股東，而依法視為同意修改章程，明顯侵害原告權益。另參加人提出111年8月11日增資股東同意書，其內所載之增資基準日仍為111年6月15日，於逾越增資基準日後始行同意之增資決議，依法無效，從形式上觀之，被告即應駁回參加人變更登記申請案。
  ㈡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1.參照原告律師111年6月1日111利律字第0601號函可知原告對於參加人即將辦理增資一事，應有所認知。另依原告律師111年7月11日111利律字第0711號函，可推知原告委託利美利律師參與參加人增資討論，並已收訖參加人之電子郵件通知。
  2.按有限公司股東聯絡地址（聯絡方式）如有變更，股東應負有主動通知公司之義務，並由公司記載於股東名簿，以利公司聯繫股東討論公司運作。本案依參加人（臨時管理人：陳韋樵）111年8月15日說明，參加人已依原告留存於參加人之電子信箱、德國住址、國內戶籍地址寄送相關文件，形式上應已保障原告認增(資)之權益。
  3.原告爭執參加人無股東會議紀錄、增資計畫及其法律上理由，拒絕配合參加人認增程序，及參加人以111年6月15日前填妥同意書並親自簽名後送交予參加人，以完成認增程序等情事，均係私法人自治事項，非公司登記審查範疇。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參加人陳述要旨︰
  ㈠依經濟部96年1月4日經商字第00000000000號函及最高法院96年6月12日第5次刑事庭會議意旨，參加人雖為有限公司，然有關公司之通知亦得參考公司法第172條之規定處理，行政機關對於公司登記事項一貫採取形式審查原則，對於涉及實體權利之爭議，皆應由法院進行實質審理，故原告主張email附件空白、國際快捷郵件收件人錯誤、掛號郵件被退回、應加計歐洲在途期間44天等等，此均已逾越行政機關之形式審查權限，而屬實體事項之爭議範圍，自非被告所得審查。況且，參加人亦已依原告留存之電子郵件信箱、德國、臺灣之地址寄發股東同意書，且原告亦委託律師寄發律師函對增資表示意見，故原告有無收受、何時收受、收受後之應對與否，均非被告形式審查所得深究。
  ㈡原告律師110年12月22日函僅係針對參加人110年12月27日股東大會事項相關資料應寄送之處所，但未表示未來所有訊息均改至該處所，故參加人依公司變更登記表股東地址「○○市○○區○○街00巷0號」通知，自屬合法；何況原告上函並未通知被告，被告縱依形式審查，亦無從審查。
五、爭點︰被告是否應確認參加人已將股東同意書合法送達予原告後始可准予參加人變更登記之申請?
六、本院之判斷︰
  ㈠前提事實︰
　　如爭訟概要欄所載之事實，已經兩造分別陳述在卷，並有參加人變更登記申請書(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卷【下稱經發局卷】第130頁)、原處分(本院卷第27-28頁)、原告訴願書(經發局卷第225-235頁)、增資股東同意書(經發局卷第185-197頁)、全體股東同意書(經發局卷第199頁)、參加人變更登記表(經發局卷第205-209頁)、訴願決定書(本院卷第33-40頁)附卷可稽，堪予認定。
  ㈡應適用之法令：
　1.公司法
　⑴第102條第1項：「每一股東不問出資多寡，均有1表決權。但得以章程訂定按出資多寡比例分配表決權。」
　⑵第106條第1項、第4項：「(第1項)公司增資，應經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但股東雖同意增資，仍無按原出資數比例出資之義務。(第4項)前3項不同意之股東，對章程修正部分，視為同意。」
　⑶第113條第1項：「公司變更章程、合併及解散，應經股東表決權3分之2以上之同意。」
　⑷第387條第1項：「申請本法各項登記之期限、應檢附之文件與書表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2.公司登記辦法
　⑴第1條：「本辦法依公司法（以下簡稱本法）第387條第1項規定訂定之。」
　⑵第5條第1項：「本法所規定之各類登記事項及其應檢附之文件、書表，詳如附表一至附表七。」附表三：「有限公司登記應附送書表一覽表」有關有限公司辦理「3.修正章程」「25.增資」之登記事項所應檢附之書表，包括「申請書」「其他機關核准函影本(無則免送)」「公司章程影本」「股東同意書影本」「股東身分證明文件影本(新增者)」「設立(變更)登記表」「會計師資本額查核報告書」等文件。
  ㈢被告准予參加人變更登記之處分應屬適法：
  1.依上開規定可知，有限公司變更登記，其所檢附之文件、書表應依公司登記辦法第5條第1項之附表三送被告審查辦理。經查，參加人向被告提出系爭申請時，業已提出申請書並檢附公司章程(經發局卷第203頁)及修正條文對照表（同上卷第151-153頁)、111年6月15日及同年8月11日股東林佩蓉、林佳蓉、高瑞禹、林孟蓉、林財發、林陳春英及林財興簽名同意書（同上卷第185-199頁）、公司變更登記表（同上卷第205-209頁)、委任書(同上卷第133頁)、111年8月11日股東繳納現金出資額明細表(同上卷第135頁)、資本額變動表(同上卷第137頁)、參加人公司增加資本額查核報告書(同上卷第147-149頁)、通知原告證明(同上卷第155-159頁)、設置股東林信義遺產戶說明書(同上卷第161頁)、除戶資料(同上卷第181頁)、繼承系統表(同上卷第183頁)、臨時管理人身分證影本(同上卷第163頁)、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9年度司字第58號選任臨時管理人之民事裁定及確定證明書(同上卷第165頁)等文件，經核符合申請增資、選任臨時管理人、修正章程等變更登記事項應附送書表之規定，則被告據以核准本件登記之申請，自屬有據。
  2.原告雖主張參加人於111年5月30日召開系爭股東會並決議增資及增資之股東同意書等均未合法送達原告，其程序有瑕疵云云。惟登記主管機關對於公司設立或變更登記事項之審查，係採形式審查方式，公司登記主管機關對於登記之申請，僅須就公司所提出之申請書件審核，倘申請書件形式均符合依公司法所定方式，即應准予登記。而所稱形式審查係指由申請人所提出之法定文件，依其形式記載加以審查，如其記載並無違反公司法規定且合於法定程式者，登記主管機關即已盡其審查義務而應准許登記。若原告以參加人未合法通知而認股東會決議有瑕疵，則應依公司法提起民事訴訟解決之，其乃司法救濟審查範圍，並非被告於公司變更登記為形式審查所應論究事項。況依原告律師111年6月1日111利律字第0601號函(經發局卷第22頁)之說明二要求參加人提出111年5月30日完整會議紀錄，足證原告對於參加人開股東會一事，應有受通知而知悉，否則焉能於股東會議開完後，旋即委任律師要求提供會議紀錄?又股東同意書部分，參加人已於111年6月6日下午3:04分寄送於原告電子信箱(同上卷第159頁)及德國住址，有國際快捷郵件影本(同上卷第157頁)可佐，足證參加人確已合法通知原告無訛，是原告以被告未查明上情，顯有違誤云云，委無足採。
七、綜上所述，原告之主張，並無可採。原處分並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聲明陳述，於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審判長法官  林　彥　君
                               法官  黃　奕　超
                               法官  廖　建　彥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一、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二、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
三、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本案之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當事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書記官　許琇淳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2年度訴字第47號
民國113年10月17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林志鴻                                     

訴訟代理人  利美利  律師
            詹振寧  律師
被      告  高雄市政府                             
代  表  人  陳其邁              
訴訟代理人  林志憲              
            林佳吟              
參  加  人  建青企業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韋樵              
訴訟代理人  蔡桓文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變更登記事件，原告不服經濟部中華民國111年12
月15日經訴字第1110630947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參加人於民國111年8月15日檢具公司變更登記申請書、股東
    同意書及變更登記表等文件，向被告申請增資新臺幣(下同)
    1千萬元、置遺產戶、選任臨時管理人、修正章程等事項之
    變更登記(下稱系爭申請)。經被告審查後，認參加人申請符
    合規定，遂以111年8月26日高市府經商公字第00000000000
    號函(下稱原處分)准予變更登記。原告為參加人之股東，不
    服原處分而提起訴願，經遭駁回，原告仍不服，於是提起本
    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1.被告作成原處分前未盡是否合法送達之形式審查義務：
  ⑴參加人係於111年5月30日召開股東會並決議增資，惟參加人
    於本件申請案，卻稱於111年6月6日寄email信件予原告，程
    序上即不合法；且該email附件之參加人增資股東同意書(下
    稱股東同意書)係空白，原告無法得知「同意認增之股東，
    應於111年6月15日前填妥同意書並親自簽名後送交予公司，
    以完成認增程序」。另參加人主張曾於111年6月6日以國際
    快捷郵件寄送股東同意書至原告德國地址乙節，實則該國際
    快捷郵件因收件人錯誤，原告無從收受，此由參加人無法提
    出合法送達原告之回執可證。又原告居住德國，於110年12
    月22日即委託昱誠聯合律師事務所(下稱原告律師)發函(下
    稱110年12月22日函)告知參加人所有股東及臨時管理人陳韋
    樵律師，並指定利美利律師之電郵信箱「michelleli100000
    00ail.com」及事務所地址「○○市○○區○○○路000號00樓之3」
    作為通知原告之送達方法，並於函文中明確表示「未來所有
    相關訊息請勿寄至本人臺灣戶籍地址、勿發文至本人電郵及
    郵寄德國居所」。則參加人主張於111年6月6日以普通掛號
    寄送股東同意書至原告臺灣戶籍地址，不生送達效力。被告
    未查明上情，遽認參加人已告知原告增資之相關程序云云，
    顯有違誤。
  ⑵退步言之，縱使原告能收到111年6月6日以國際快捷郵件方式
    寄送之股東同意書，亦應自原告收到後再以國際快捷郵件方
    式寄回臺灣，應加計歐洲在途期間44天，始能判斷原告是否
    同意增資，斷無可能於111年6月15日前寄達參加人，被告未
    明上情，徒以參加人股東同意書所記載之6月15日為基準日
    ，逕認原告為不同意增資股東，視為同意修改章程云云，顯
    未盡形式審查義務。
　2.參加人故意不告知原告應將增資股款匯入參加人之銀行帳號
    ，令原告無法繳納增資股款，而將原告排除於增資之列，以
    遂行其稀釋原告股份之意圖。原告於111年7月18日始收受股
    東同意書，已表明同意增資，然原處分逕認原告未踐行認增
    程序，而為不同意增資股東，視為同意修改章程云云，顯未
    盡形式審查義務，亦有違誤。
  3.被告未察參加人於111年5月30日召開之股東會(下稱系爭股
    東會)召集有重大瑕疵，未盡形式審查義務：本件查無參加
    人於111年5月30日股東會前寄出參加人開會通知書之書面，
    無從確認參加人曾合法通知股東會議議案內容。原告為參加
    人之股東，然迄今未收受任何股東會開會通知。
  4.被告以111年7月4日高市府經商公字第00000000000號函(下
    稱111年7月4日函)通知參加人補正事項中包括是否踐行通知
    股東即原告增資事宜，足認參加人對原告是否合法送達，為
    被告形式審查事項之一。又參加人前次申請增資登記時，因
    提出之7份增資股東同意書記載均係於111年6月15日前（含
    當天）取得，嗣發現其中有3份係在111年6月15日之後出具
    ，參加人遂於111年8月9日撤回上開申請。參加人嗣於本件
    申請時提出之文件中，關於111年6月15日增資決議及股東同
    意書不生增資效力，已如前述，關於111年8月11日之增資股
    東同意書及111年8月11日公司修正章程案，參加人均未再通
    知原告，致原告遭被告認定為不同意增資之股東，而依法視
    為同意修改章程，明顯侵害原告權益。另參加人提出111年8
    月11日增資股東同意書，其內所載之增資基準日仍為111年6
    月15日，於逾越增資基準日後始行同意之增資決議，依法無
    效，從形式上觀之，被告即應駁回參加人變更登記申請案。
  ㈡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1.參照原告律師111年6月1日111利律字第0601號函可知原告對
    於參加人即將辦理增資一事，應有所認知。另依原告律師11
    1年7月11日111利律字第0711號函，可推知原告委託利美利
    律師參與參加人增資討論，並已收訖參加人之電子郵件通知
    。
  2.按有限公司股東聯絡地址（聯絡方式）如有變更，股東應負
    有主動通知公司之義務，並由公司記載於股東名簿，以利公
    司聯繫股東討論公司運作。本案依參加人（臨時管理人：陳
    韋樵）111年8月15日說明，參加人已依原告留存於參加人之
    電子信箱、德國住址、國內戶籍地址寄送相關文件，形式上
    應已保障原告認增(資)之權益。
  3.原告爭執參加人無股東會議紀錄、增資計畫及其法律上理由
    ，拒絕配合參加人認增程序，及參加人以111年6月15日前填
    妥同意書並親自簽名後送交予參加人，以完成認增程序等情
    事，均係私法人自治事項，非公司登記審查範疇。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參加人陳述要旨︰
  ㈠依經濟部96年1月4日經商字第00000000000號函及最高法院96
    年6月12日第5次刑事庭會議意旨，參加人雖為有限公司，然
    有關公司之通知亦得參考公司法第172條之規定處理，行政
    機關對於公司登記事項一貫採取形式審查原則，對於涉及實
    體權利之爭議，皆應由法院進行實質審理，故原告主張emai
    l附件空白、國際快捷郵件收件人錯誤、掛號郵件被退回、
    應加計歐洲在途期間44天等等，此均已逾越行政機關之形式
    審查權限，而屬實體事項之爭議範圍，自非被告所得審查。
    況且，參加人亦已依原告留存之電子郵件信箱、德國、臺灣
    之地址寄發股東同意書，且原告亦委託律師寄發律師函對增
    資表示意見，故原告有無收受、何時收受、收受後之應對與
    否，均非被告形式審查所得深究。
  ㈡原告律師110年12月22日函僅係針對參加人110年12月27日股
    東大會事項相關資料應寄送之處所，但未表示未來所有訊息
    均改至該處所，故參加人依公司變更登記表股東地址「○○市
    ○○區○○街00巷0號」通知，自屬合法；何況原告上函並未通
    知被告，被告縱依形式審查，亦無從審查。
五、爭點︰被告是否應確認參加人已將股東同意書合法送達予原
    告後始可准予參加人變更登記之申請?
六、本院之判斷︰
  ㈠前提事實︰
　　如爭訟概要欄所載之事實，已經兩造分別陳述在卷，並有參
    加人變更登記申請書(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卷【下稱經發
    局卷】第130頁)、原處分(本院卷第27-28頁)、原告訴願書(
    經發局卷第225-235頁)、增資股東同意書(經發局卷第185-1
    97頁)、全體股東同意書(經發局卷第199頁)、參加人變更登
    記表(經發局卷第205-209頁)、訴願決定書(本院卷第33-40
    頁)附卷可稽，堪予認定。
  ㈡應適用之法令：
　1.公司法
　⑴第102條第1項：「每一股東不問出資多寡，均有1表決權。但
    得以章程訂定按出資多寡比例分配表決權。」
　⑵第106條第1項、第4項：「(第1項)公司增資，應經股東表決
    權過半數之同意。但股東雖同意增資，仍無按原出資數比例
    出資之義務。(第4項)前3項不同意之股東，對章程修正部分
    ，視為同意。」
　⑶第113條第1項：「公司變更章程、合併及解散，應經股東表
    決權3分之2以上之同意。」
　⑷第387條第1項：「申請本法各項登記之期限、應檢附之文件
    與書表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2.公司登記辦法
　⑴第1條：「本辦法依公司法（以下簡稱本法）第387條第1項規
    定訂定之。」
　⑵第5條第1項：「本法所規定之各類登記事項及其應檢附之文
    件、書表，詳如附表一至附表七。」附表三：「有限公司登
    記應附送書表一覽表」有關有限公司辦理「3.修正章程」「
    25.增資」之登記事項所應檢附之書表，包括「申請書」「
    其他機關核准函影本(無則免送)」「公司章程影本」「股東
    同意書影本」「股東身分證明文件影本(新增者)」「設立(
    變更)登記表」「會計師資本額查核報告書」等文件。
  ㈢被告准予參加人變更登記之處分應屬適法：
  1.依上開規定可知，有限公司變更登記，其所檢附之文件、書
    表應依公司登記辦法第5條第1項之附表三送被告審查辦理。
    經查，參加人向被告提出系爭申請時，業已提出申請書並檢
    附公司章程(經發局卷第203頁)及修正條文對照表（同上卷
    第151-153頁)、111年6月15日及同年8月11日股東林佩蓉、
    林佳蓉、高瑞禹、林孟蓉、林財發、林陳春英及林財興簽名
    同意書（同上卷第185-199頁）、公司變更登記表（同上卷
    第205-209頁)、委任書(同上卷第133頁)、111年8月11日股
    東繳納現金出資額明細表(同上卷第135頁)、資本額變動表(
    同上卷第137頁)、參加人公司增加資本額查核報告書(同上
    卷第147-149頁)、通知原告證明(同上卷第155-159頁)、設
    置股東林信義遺產戶說明書(同上卷第161頁)、除戶資料(同
    上卷第181頁)、繼承系統表(同上卷第183頁)、臨時管理人
    身分證影本(同上卷第163頁)、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9年度司
    字第58號選任臨時管理人之民事裁定及確定證明書(同上卷
    第165頁)等文件，經核符合申請增資、選任臨時管理人、修
    正章程等變更登記事項應附送書表之規定，則被告據以核准
    本件登記之申請，自屬有據。
  2.原告雖主張參加人於111年5月30日召開系爭股東會並決議增
    資及增資之股東同意書等均未合法送達原告，其程序有瑕疵
    云云。惟登記主管機關對於公司設立或變更登記事項之審查
    ，係採形式審查方式，公司登記主管機關對於登記之申請，
    僅須就公司所提出之申請書件審核，倘申請書件形式均符合
    依公司法所定方式，即應准予登記。而所稱形式審查係指由
    申請人所提出之法定文件，依其形式記載加以審查，如其記
    載並無違反公司法規定且合於法定程式者，登記主管機關即
    已盡其審查義務而應准許登記。若原告以參加人未合法通知
    而認股東會決議有瑕疵，則應依公司法提起民事訴訟解決之
    ，其乃司法救濟審查範圍，並非被告於公司變更登記為形式
    審查所應論究事項。況依原告律師111年6月1日111利律字第
    0601號函(經發局卷第22頁)之說明二要求參加人提出111年5
    月30日完整會議紀錄，足證原告對於參加人開股東會一事，
    應有受通知而知悉，否則焉能於股東會議開完後，旋即委任
    律師要求提供會議紀錄?又股東同意書部分，參加人已於111
    年6月6日下午3:04分寄送於原告電子信箱(同上卷第159頁)
    及德國住址，有國際快捷郵件影本(同上卷第157頁)可佐，
    足證參加人確已合法通知原告無訛，是原告以被告未查明上
    情，顯有違誤云云，委無足採。
七、綜上所述，原告之主張，並無可採。原處分並無違誤，訴願
    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又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聲明陳
    述，於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審判長法官  林　彥　君
                               法官  黃　奕　超
                               法官  廖　建　彥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一、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
    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
    定駁回。
二、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
    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
三、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
    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本案之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當事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書記官　許琇淳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2年度訴字第47號
民國113年10月17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林志鴻                                     


訴訟代理人  利美利  律師
            詹振寧  律師
被      告  高雄市政府                             
代  表  人  陳其邁              
訴訟代理人  林志憲              
            林佳吟              
參  加  人  建青企業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韋樵              
訴訟代理人  蔡桓文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變更登記事件，原告不服經濟部中華民國111年12月15日經訴字第1110630947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參加人於民國111年8月15日檢具公司變更登記申請書、股東同意書及變更登記表等文件，向被告申請增資新臺幣(下同)1千萬元、置遺產戶、選任臨時管理人、修正章程等事項之變更登記(下稱系爭申請)。經被告審查後，認參加人申請符合規定，遂以111年8月26日高市府經商公字第00000000000號函(下稱原處分)准予變更登記。原告為參加人之股東，不服原處分而提起訴願，經遭駁回，原告仍不服，於是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1.被告作成原處分前未盡是否合法送達之形式審查義務：
  ⑴參加人係於111年5月30日召開股東會並決議增資，惟參加人於本件申請案，卻稱於111年6月6日寄email信件予原告，程序上即不合法；且該email附件之參加人增資股東同意書(下稱股東同意書)係空白，原告無法得知「同意認增之股東，應於111年6月15日前填妥同意書並親自簽名後送交予公司，以完成認增程序」。另參加人主張曾於111年6月6日以國際快捷郵件寄送股東同意書至原告德國地址乙節，實則該國際快捷郵件因收件人錯誤，原告無從收受，此由參加人無法提出合法送達原告之回執可證。又原告居住德國，於110年12月22日即委託昱誠聯合律師事務所(下稱原告律師)發函(下稱110年12月22日函)告知參加人所有股東及臨時管理人陳韋樵律師，並指定利美利律師之電郵信箱「michelleli10000000ail.com」及事務所地址「○○市○○區○○○路000號00樓之3」作為通知原告之送達方法，並於函文中明確表示「未來所有相關訊息請勿寄至本人臺灣戶籍地址、勿發文至本人電郵及郵寄德國居所」。則參加人主張於111年6月6日以普通掛號寄送股東同意書至原告臺灣戶籍地址，不生送達效力。被告未查明上情，遽認參加人已告知原告增資之相關程序云云，顯有違誤。
  ⑵退步言之，縱使原告能收到111年6月6日以國際快捷郵件方式寄送之股東同意書，亦應自原告收到後再以國際快捷郵件方式寄回臺灣，應加計歐洲在途期間44天，始能判斷原告是否同意增資，斷無可能於111年6月15日前寄達參加人，被告未明上情，徒以參加人股東同意書所記載之6月15日為基準日，逕認原告為不同意增資股東，視為同意修改章程云云，顯未盡形式審查義務。
　2.參加人故意不告知原告應將增資股款匯入參加人之銀行帳號，令原告無法繳納增資股款，而將原告排除於增資之列，以遂行其稀釋原告股份之意圖。原告於111年7月18日始收受股東同意書，已表明同意增資，然原處分逕認原告未踐行認增程序，而為不同意增資股東，視為同意修改章程云云，顯未盡形式審查義務，亦有違誤。
  3.被告未察參加人於111年5月30日召開之股東會(下稱系爭股東會)召集有重大瑕疵，未盡形式審查義務：本件查無參加人於111年5月30日股東會前寄出參加人開會通知書之書面，無從確認參加人曾合法通知股東會議議案內容。原告為參加人之股東，然迄今未收受任何股東會開會通知。
  4.被告以111年7月4日高市府經商公字第00000000000號函(下稱111年7月4日函)通知參加人補正事項中包括是否踐行通知股東即原告增資事宜，足認參加人對原告是否合法送達，為被告形式審查事項之一。又參加人前次申請增資登記時，因提出之7份增資股東同意書記載均係於111年6月15日前（含當天）取得，嗣發現其中有3份係在111年6月15日之後出具，參加人遂於111年8月9日撤回上開申請。參加人嗣於本件申請時提出之文件中，關於111年6月15日增資決議及股東同意書不生增資效力，已如前述，關於111年8月11日之增資股東同意書及111年8月11日公司修正章程案，參加人均未再通知原告，致原告遭被告認定為不同意增資之股東，而依法視為同意修改章程，明顯侵害原告權益。另參加人提出111年8月11日增資股東同意書，其內所載之增資基準日仍為111年6月15日，於逾越增資基準日後始行同意之增資決議，依法無效，從形式上觀之，被告即應駁回參加人變更登記申請案。
  ㈡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1.參照原告律師111年6月1日111利律字第0601號函可知原告對於參加人即將辦理增資一事，應有所認知。另依原告律師111年7月11日111利律字第0711號函，可推知原告委託利美利律師參與參加人增資討論，並已收訖參加人之電子郵件通知。
  2.按有限公司股東聯絡地址（聯絡方式）如有變更，股東應負有主動通知公司之義務，並由公司記載於股東名簿，以利公司聯繫股東討論公司運作。本案依參加人（臨時管理人：陳韋樵）111年8月15日說明，參加人已依原告留存於參加人之電子信箱、德國住址、國內戶籍地址寄送相關文件，形式上應已保障原告認增(資)之權益。
  3.原告爭執參加人無股東會議紀錄、增資計畫及其法律上理由，拒絕配合參加人認增程序，及參加人以111年6月15日前填妥同意書並親自簽名後送交予參加人，以完成認增程序等情事，均係私法人自治事項，非公司登記審查範疇。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參加人陳述要旨︰
  ㈠依經濟部96年1月4日經商字第00000000000號函及最高法院96年6月12日第5次刑事庭會議意旨，參加人雖為有限公司，然有關公司之通知亦得參考公司法第172條之規定處理，行政機關對於公司登記事項一貫採取形式審查原則，對於涉及實體權利之爭議，皆應由法院進行實質審理，故原告主張email附件空白、國際快捷郵件收件人錯誤、掛號郵件被退回、應加計歐洲在途期間44天等等，此均已逾越行政機關之形式審查權限，而屬實體事項之爭議範圍，自非被告所得審查。況且，參加人亦已依原告留存之電子郵件信箱、德國、臺灣之地址寄發股東同意書，且原告亦委託律師寄發律師函對增資表示意見，故原告有無收受、何時收受、收受後之應對與否，均非被告形式審查所得深究。
  ㈡原告律師110年12月22日函僅係針對參加人110年12月27日股東大會事項相關資料應寄送之處所，但未表示未來所有訊息均改至該處所，故參加人依公司變更登記表股東地址「○○市○○區○○街00巷0號」通知，自屬合法；何況原告上函並未通知被告，被告縱依形式審查，亦無從審查。
五、爭點︰被告是否應確認參加人已將股東同意書合法送達予原告後始可准予參加人變更登記之申請?
六、本院之判斷︰
  ㈠前提事實︰
　　如爭訟概要欄所載之事實，已經兩造分別陳述在卷，並有參加人變更登記申請書(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卷【下稱經發局卷】第130頁)、原處分(本院卷第27-28頁)、原告訴願書(經發局卷第225-235頁)、增資股東同意書(經發局卷第185-197頁)、全體股東同意書(經發局卷第199頁)、參加人變更登記表(經發局卷第205-209頁)、訴願決定書(本院卷第33-40頁)附卷可稽，堪予認定。
  ㈡應適用之法令：
　1.公司法
　⑴第102條第1項：「每一股東不問出資多寡，均有1表決權。但得以章程訂定按出資多寡比例分配表決權。」
　⑵第106條第1項、第4項：「(第1項)公司增資，應經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但股東雖同意增資，仍無按原出資數比例出資之義務。(第4項)前3項不同意之股東，對章程修正部分，視為同意。」
　⑶第113條第1項：「公司變更章程、合併及解散，應經股東表決權3分之2以上之同意。」
　⑷第387條第1項：「申請本法各項登記之期限、應檢附之文件與書表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2.公司登記辦法
　⑴第1條：「本辦法依公司法（以下簡稱本法）第387條第1項規定訂定之。」
　⑵第5條第1項：「本法所規定之各類登記事項及其應檢附之文件、書表，詳如附表一至附表七。」附表三：「有限公司登記應附送書表一覽表」有關有限公司辦理「3.修正章程」「25.增資」之登記事項所應檢附之書表，包括「申請書」「其他機關核准函影本(無則免送)」「公司章程影本」「股東同意書影本」「股東身分證明文件影本(新增者)」「設立(變更)登記表」「會計師資本額查核報告書」等文件。
  ㈢被告准予參加人變更登記之處分應屬適法：
  1.依上開規定可知，有限公司變更登記，其所檢附之文件、書表應依公司登記辦法第5條第1項之附表三送被告審查辦理。經查，參加人向被告提出系爭申請時，業已提出申請書並檢附公司章程(經發局卷第203頁)及修正條文對照表（同上卷第151-153頁)、111年6月15日及同年8月11日股東林佩蓉、林佳蓉、高瑞禹、林孟蓉、林財發、林陳春英及林財興簽名同意書（同上卷第185-199頁）、公司變更登記表（同上卷第205-209頁)、委任書(同上卷第133頁)、111年8月11日股東繳納現金出資額明細表(同上卷第135頁)、資本額變動表(同上卷第137頁)、參加人公司增加資本額查核報告書(同上卷第147-149頁)、通知原告證明(同上卷第155-159頁)、設置股東林信義遺產戶說明書(同上卷第161頁)、除戶資料(同上卷第181頁)、繼承系統表(同上卷第183頁)、臨時管理人身分證影本(同上卷第163頁)、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9年度司字第58號選任臨時管理人之民事裁定及確定證明書(同上卷第165頁)等文件，經核符合申請增資、選任臨時管理人、修正章程等變更登記事項應附送書表之規定，則被告據以核准本件登記之申請，自屬有據。
  2.原告雖主張參加人於111年5月30日召開系爭股東會並決議增資及增資之股東同意書等均未合法送達原告，其程序有瑕疵云云。惟登記主管機關對於公司設立或變更登記事項之審查，係採形式審查方式，公司登記主管機關對於登記之申請，僅須就公司所提出之申請書件審核，倘申請書件形式均符合依公司法所定方式，即應准予登記。而所稱形式審查係指由申請人所提出之法定文件，依其形式記載加以審查，如其記載並無違反公司法規定且合於法定程式者，登記主管機關即已盡其審查義務而應准許登記。若原告以參加人未合法通知而認股東會決議有瑕疵，則應依公司法提起民事訴訟解決之，其乃司法救濟審查範圍，並非被告於公司變更登記為形式審查所應論究事項。況依原告律師111年6月1日111利律字第0601號函(經發局卷第22頁)之說明二要求參加人提出111年5月30日完整會議紀錄，足證原告對於參加人開股東會一事，應有受通知而知悉，否則焉能於股東會議開完後，旋即委任律師要求提供會議紀錄?又股東同意書部分，參加人已於111年6月6日下午3:04分寄送於原告電子信箱(同上卷第159頁)及德國住址，有國際快捷郵件影本(同上卷第157頁)可佐，足證參加人確已合法通知原告無訛，是原告以被告未查明上情，顯有違誤云云，委無足採。
七、綜上所述，原告之主張，並無可採。原處分並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聲明陳述，於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審判長法官  林　彥　君
                               法官  黃　奕　超
                               法官  廖　建　彥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一、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二、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
三、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本案之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當事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書記官　許琇淳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2年度訴字第47號
民國113年10月17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林志鴻                                     

訴訟代理人  利美利  律師
            詹振寧  律師
被      告  高雄市政府                             
代  表  人  陳其邁              
訴訟代理人  林志憲              
            林佳吟              
參  加  人  建青企業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韋樵              
訴訟代理人  蔡桓文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變更登記事件，原告不服經濟部中華民國111年12月15日經訴字第1110630947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參加人於民國111年8月15日檢具公司變更登記申請書、股東同意書及變更登記表等文件，向被告申請增資新臺幣(下同)1千萬元、置遺產戶、選任臨時管理人、修正章程等事項之變更登記(下稱系爭申請)。經被告審查後，認參加人申請符合規定，遂以111年8月26日高市府經商公字第00000000000號函(下稱原處分)准予變更登記。原告為參加人之股東，不服原處分而提起訴願，經遭駁回，原告仍不服，於是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1.被告作成原處分前未盡是否合法送達之形式審查義務：
  ⑴參加人係於111年5月30日召開股東會並決議增資，惟參加人於本件申請案，卻稱於111年6月6日寄email信件予原告，程序上即不合法；且該email附件之參加人增資股東同意書(下稱股東同意書)係空白，原告無法得知「同意認增之股東，應於111年6月15日前填妥同意書並親自簽名後送交予公司，以完成認增程序」。另參加人主張曾於111年6月6日以國際快捷郵件寄送股東同意書至原告德國地址乙節，實則該國際快捷郵件因收件人錯誤，原告無從收受，此由參加人無法提出合法送達原告之回執可證。又原告居住德國，於110年12月22日即委託昱誠聯合律師事務所(下稱原告律師)發函(下稱110年12月22日函)告知參加人所有股東及臨時管理人陳韋樵律師，並指定利美利律師之電郵信箱「michelleli10000000ail.com」及事務所地址「○○市○○區○○○路000號00樓之3」作為通知原告之送達方法，並於函文中明確表示「未來所有相關訊息請勿寄至本人臺灣戶籍地址、勿發文至本人電郵及郵寄德國居所」。則參加人主張於111年6月6日以普通掛號寄送股東同意書至原告臺灣戶籍地址，不生送達效力。被告未查明上情，遽認參加人已告知原告增資之相關程序云云，顯有違誤。
  ⑵退步言之，縱使原告能收到111年6月6日以國際快捷郵件方式寄送之股東同意書，亦應自原告收到後再以國際快捷郵件方式寄回臺灣，應加計歐洲在途期間44天，始能判斷原告是否同意增資，斷無可能於111年6月15日前寄達參加人，被告未明上情，徒以參加人股東同意書所記載之6月15日為基準日，逕認原告為不同意增資股東，視為同意修改章程云云，顯未盡形式審查義務。
　2.參加人故意不告知原告應將增資股款匯入參加人之銀行帳號，令原告無法繳納增資股款，而將原告排除於增資之列，以遂行其稀釋原告股份之意圖。原告於111年7月18日始收受股東同意書，已表明同意增資，然原處分逕認原告未踐行認增程序，而為不同意增資股東，視為同意修改章程云云，顯未盡形式審查義務，亦有違誤。
  3.被告未察參加人於111年5月30日召開之股東會(下稱系爭股東會)召集有重大瑕疵，未盡形式審查義務：本件查無參加人於111年5月30日股東會前寄出參加人開會通知書之書面，無從確認參加人曾合法通知股東會議議案內容。原告為參加人之股東，然迄今未收受任何股東會開會通知。
  4.被告以111年7月4日高市府經商公字第00000000000號函(下稱111年7月4日函)通知參加人補正事項中包括是否踐行通知股東即原告增資事宜，足認參加人對原告是否合法送達，為被告形式審查事項之一。又參加人前次申請增資登記時，因提出之7份增資股東同意書記載均係於111年6月15日前（含當天）取得，嗣發現其中有3份係在111年6月15日之後出具，參加人遂於111年8月9日撤回上開申請。參加人嗣於本件申請時提出之文件中，關於111年6月15日增資決議及股東同意書不生增資效力，已如前述，關於111年8月11日之增資股東同意書及111年8月11日公司修正章程案，參加人均未再通知原告，致原告遭被告認定為不同意增資之股東，而依法視為同意修改章程，明顯侵害原告權益。另參加人提出111年8月11日增資股東同意書，其內所載之增資基準日仍為111年6月15日，於逾越增資基準日後始行同意之增資決議，依法無效，從形式上觀之，被告即應駁回參加人變更登記申請案。
  ㈡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1.參照原告律師111年6月1日111利律字第0601號函可知原告對於參加人即將辦理增資一事，應有所認知。另依原告律師111年7月11日111利律字第0711號函，可推知原告委託利美利律師參與參加人增資討論，並已收訖參加人之電子郵件通知。
  2.按有限公司股東聯絡地址（聯絡方式）如有變更，股東應負有主動通知公司之義務，並由公司記載於股東名簿，以利公司聯繫股東討論公司運作。本案依參加人（臨時管理人：陳韋樵）111年8月15日說明，參加人已依原告留存於參加人之電子信箱、德國住址、國內戶籍地址寄送相關文件，形式上應已保障原告認增(資)之權益。
  3.原告爭執參加人無股東會議紀錄、增資計畫及其法律上理由，拒絕配合參加人認增程序，及參加人以111年6月15日前填妥同意書並親自簽名後送交予參加人，以完成認增程序等情事，均係私法人自治事項，非公司登記審查範疇。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參加人陳述要旨︰
  ㈠依經濟部96年1月4日經商字第00000000000號函及最高法院96年6月12日第5次刑事庭會議意旨，參加人雖為有限公司，然有關公司之通知亦得參考公司法第172條之規定處理，行政機關對於公司登記事項一貫採取形式審查原則，對於涉及實體權利之爭議，皆應由法院進行實質審理，故原告主張email附件空白、國際快捷郵件收件人錯誤、掛號郵件被退回、應加計歐洲在途期間44天等等，此均已逾越行政機關之形式審查權限，而屬實體事項之爭議範圍，自非被告所得審查。況且，參加人亦已依原告留存之電子郵件信箱、德國、臺灣之地址寄發股東同意書，且原告亦委託律師寄發律師函對增資表示意見，故原告有無收受、何時收受、收受後之應對與否，均非被告形式審查所得深究。
  ㈡原告律師110年12月22日函僅係針對參加人110年12月27日股東大會事項相關資料應寄送之處所，但未表示未來所有訊息均改至該處所，故參加人依公司變更登記表股東地址「○○市○○區○○街00巷0號」通知，自屬合法；何況原告上函並未通知被告，被告縱依形式審查，亦無從審查。
五、爭點︰被告是否應確認參加人已將股東同意書合法送達予原告後始可准予參加人變更登記之申請?
六、本院之判斷︰
  ㈠前提事實︰
　　如爭訟概要欄所載之事實，已經兩造分別陳述在卷，並有參加人變更登記申請書(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卷【下稱經發局卷】第130頁)、原處分(本院卷第27-28頁)、原告訴願書(經發局卷第225-235頁)、增資股東同意書(經發局卷第185-197頁)、全體股東同意書(經發局卷第199頁)、參加人變更登記表(經發局卷第205-209頁)、訴願決定書(本院卷第33-40頁)附卷可稽，堪予認定。
  ㈡應適用之法令：
　1.公司法
　⑴第102條第1項：「每一股東不問出資多寡，均有1表決權。但得以章程訂定按出資多寡比例分配表決權。」
　⑵第106條第1項、第4項：「(第1項)公司增資，應經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但股東雖同意增資，仍無按原出資數比例出資之義務。(第4項)前3項不同意之股東，對章程修正部分，視為同意。」
　⑶第113條第1項：「公司變更章程、合併及解散，應經股東表決權3分之2以上之同意。」
　⑷第387條第1項：「申請本法各項登記之期限、應檢附之文件與書表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2.公司登記辦法
　⑴第1條：「本辦法依公司法（以下簡稱本法）第387條第1項規定訂定之。」
　⑵第5條第1項：「本法所規定之各類登記事項及其應檢附之文件、書表，詳如附表一至附表七。」附表三：「有限公司登記應附送書表一覽表」有關有限公司辦理「3.修正章程」「25.增資」之登記事項所應檢附之書表，包括「申請書」「其他機關核准函影本(無則免送)」「公司章程影本」「股東同意書影本」「股東身分證明文件影本(新增者)」「設立(變更)登記表」「會計師資本額查核報告書」等文件。
  ㈢被告准予參加人變更登記之處分應屬適法：
  1.依上開規定可知，有限公司變更登記，其所檢附之文件、書表應依公司登記辦法第5條第1項之附表三送被告審查辦理。經查，參加人向被告提出系爭申請時，業已提出申請書並檢附公司章程(經發局卷第203頁)及修正條文對照表（同上卷第151-153頁)、111年6月15日及同年8月11日股東林佩蓉、林佳蓉、高瑞禹、林孟蓉、林財發、林陳春英及林財興簽名同意書（同上卷第185-199頁）、公司變更登記表（同上卷第205-209頁)、委任書(同上卷第133頁)、111年8月11日股東繳納現金出資額明細表(同上卷第135頁)、資本額變動表(同上卷第137頁)、參加人公司增加資本額查核報告書(同上卷第147-149頁)、通知原告證明(同上卷第155-159頁)、設置股東林信義遺產戶說明書(同上卷第161頁)、除戶資料(同上卷第181頁)、繼承系統表(同上卷第183頁)、臨時管理人身分證影本(同上卷第163頁)、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9年度司字第58號選任臨時管理人之民事裁定及確定證明書(同上卷第165頁)等文件，經核符合申請增資、選任臨時管理人、修正章程等變更登記事項應附送書表之規定，則被告據以核准本件登記之申請，自屬有據。
  2.原告雖主張參加人於111年5月30日召開系爭股東會並決議增資及增資之股東同意書等均未合法送達原告，其程序有瑕疵云云。惟登記主管機關對於公司設立或變更登記事項之審查，係採形式審查方式，公司登記主管機關對於登記之申請，僅須就公司所提出之申請書件審核，倘申請書件形式均符合依公司法所定方式，即應准予登記。而所稱形式審查係指由申請人所提出之法定文件，依其形式記載加以審查，如其記載並無違反公司法規定且合於法定程式者，登記主管機關即已盡其審查義務而應准許登記。若原告以參加人未合法通知而認股東會決議有瑕疵，則應依公司法提起民事訴訟解決之，其乃司法救濟審查範圍，並非被告於公司變更登記為形式審查所應論究事項。況依原告律師111年6月1日111利律字第0601號函(經發局卷第22頁)之說明二要求參加人提出111年5月30日完整會議紀錄，足證原告對於參加人開股東會一事，應有受通知而知悉，否則焉能於股東會議開完後，旋即委任律師要求提供會議紀錄?又股東同意書部分，參加人已於111年6月6日下午3:04分寄送於原告電子信箱(同上卷第159頁)及德國住址，有國際快捷郵件影本(同上卷第157頁)可佐，足證參加人確已合法通知原告無訛，是原告以被告未查明上情，顯有違誤云云，委無足採。
七、綜上所述，原告之主張，並無可採。原處分並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聲明陳述，於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審判長法官  林　彥　君
                               法官  黃　奕　超
                               法官  廖　建　彥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一、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二、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
三、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本案之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當事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書記官　許琇淳


